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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子公司担保概述 

为满足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含控股子公司）

拟在项目公司申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授信、信托、融资租赁、保理等金融机构信

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187,900万元。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遵循审慎经营原则，开展授信及担保时，有相应明确的授权体系及

制度流程支撑。对项目公司担保审议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

限，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预计对项目公司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 2018年下半年度发展战略和资金预算，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

在上述审议额度有效期限内向下列项目公司提供合计约 187,900 万元人民币的

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

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住所 主营业务 

预计担保总

额（万元） 

1 

恩平市南岭水务工程有限

公司 

87.90% 4377.90 刘卫国 2018-6-25 恩平市飞鹅西路

15 号鸿源名苑 5

号 

水污染处理、生态环境治理；承接园林

景观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项目投资。 

10,200 

2 

西峡县龙乡岭南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90.00% 15798.53 王欣国 2018-6-14 西峡县世纪大道

238 号 

鹳河生态文化园 PPP 项目工程建设、

运营、维护 

63,200 

3 

乌鲁木齐市岭秀匠心投资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99.80% 5000.00 丁泽华 2018-9-10 新疆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龙翔路

268 号南湖港湾小

区物业楼 2 楼 

设计、施工: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安装:安防工程设备、道路工程设备、

管道工程设备、景观工程设备、市政工

程设备、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备、水

电安装工程设备、水利水电工程设备、

土建工程设备、土石方工程设备、园林

绿化工程设备;施工:安防工程、道路工

程、管道工程、建筑工程、景观工程、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水电安装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土建工程、土木工程、

土石方工程;销售:苗木花卉盆景;服务:

工程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建筑劳务

分包 

70,000 

4 

东莞市新港德恒水务工程

有限公司 

75.00% 7000 尹健 2018-9-27 东莞市东城街道

岗贝东源路东城

文化中心扩建楼 1

水务工程、市政工程、污水处理、建筑

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1,000 



号楼 6 楼 604 

5 

监利县锦沙湖湿地公园有

限公司 

89.10% 3398.52 乔宝森 2018-9-12 监利县毛市镇遐

举社区一排三栋 5

号 

负责 PPP 项目协议项下的建设、投资

及运营维护业务,包括:景观绿化、公共

设施的养护、维护和管理。(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13,500 

合计 187,900 

注：待项目公司具体担保事项确认后，公司董事会将对担保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被担保基本情况 

此次担保的项目公司中，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乌鲁木齐市岭秀匠心投

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 17,187.80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17,187.8万元，

其余项目公司暂未开始正式经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长远

业务发展。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项目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

好的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在项目公司申

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187,900万元

人民币。对项目公司担保审议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预计发生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项目公司，

公司为该等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银行授信、信托、融资租赁、保理等金

融机构信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

要，本次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对项目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决策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对项目担保额度预

计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基于上述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公

司此次对项目公司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87,900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51.8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68,600 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不超过 28,500 万元；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140,100万元)占公司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 46.55%。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节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对项目公司担保

额度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